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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通訊傳播整體資源及通訊產業經營策略之

協助 

第二章  公股股權及財團法人之管理 

第一節    中華電信公司民營化後之公股股權管理 

截至 105 年底，交通部持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為 35.29﹪，由

於該公司仍負有配合國家政策推動整體通信基礎建設之特定政策任務，行政院

核定該公司最適持股比率為 34%。 

交通部依據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推派代表擔任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第 8 屆董事 8 席，任期 3 年，自 105 年 6 月 24 日起至 108 年 6 月 23

日止。交通部透過派任之董事，尚可充分參與該公司經營，經營績效良好，交

通部獲配豐厚股利，近 3 年繳庫約 407 億 1 百萬元。 

為貫徹民營化政策，交通部對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剩餘公股股權管

理，依行政院「公股股權管理及處分要點」規定，秉持「加強公司治理，以維

護公股權益，並落實企業化經營」之原則辦理。 

 


